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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文件

冀政务办〔2023〕51 号

河北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贯彻落实倪岳峰书记调研指示精神
加快推进“双盲”评审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各市（含定州、辛集市）行政审批局、雄安新区公共服务局，

省有关部门：

现将《关于贯彻落实倪岳峰书记调研指示精神加快推进“双

盲”评审工作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河北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

2023 年 8 月 1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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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贯彻落实倪岳峰书记调研指示精神
加快推进“双盲”评审工作方案

为深入贯彻落实倪岳峰书记 8月 10日在省政务服务办调研

指示精神，持续深化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“双盲”评审改革，

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，打造市场化、法治化、国际化一流营

商环境，结合实际，制定如下工作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进一步加快实施依法必须招标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

“双盲”评审，有效遏制招标投标过程中的人为干预和暗箱操

作，积极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，努力打造走在全国最前列

的营商环境，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、美丽河北，奋力谱写中国

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贡献力量。

二、工作任务

（一）推动“双盲”评审全覆盖。加强与省发展和改革委、

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、省交通运输厅、省

水利厅等省招标投标行政监督部门和各市对接频率和力度，加

大“双盲”评审政策解读和宣传力度，对存在问题立行立改，

确保全省范围实现“双盲”评审全覆盖。对 8 月 31 日后仍未实

行“双盲”评审的招标项目不予提供招标公告发布、评标场地

和专家抽取等服务。（责任部门：省政务服务办、省招标投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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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监督部门；各市、县行政审批局，雄安新区公共服务局；

各市、县招标投标行政监督部门；完成时限：2023 年 8 月 31 日

前）

（二）完善“双盲”评审制度体系。分类制定全省统一的

技术“暗标”标准，规范招标文件、投标文件编制及评标专家

评分，提升“双盲”评审质量。（责任部门：省政务服务办、

省招标投标行政监督部门；完成时限：2023 年 10 月 10 日前）

各级要确保资金保障到位，加快实施交易系统和评标场所改造，

在交易中心封闭评标区内对招标人代表、代理机构人员与评标

专家实行物理隔离，实现“分散”评标，实行“同标不同室、

同室不同标”模式。（责任部门：省政务服务办、省招标投标

行政监督部门；各市、县行政审批局，雄安新区公共服务局；

各市、县招标投标行政监督部门；完成时限：2023 年 8 月 31 日

前）出台《全省远程异地评标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建设全省

统一信息化支撑系统，与各市交易系统互联互通，统一调度安

排评标场所，实现全省范围内随机抽取评标专家，在当地交易

中心通过远程评标系统在线评审。（责任部门：省政务服务办、

省招标投标行政监督部门；完成时限：2023 年 10 月 31 日前）

（三）强化评标专家规模结构管理。对于专家人数较少的

工程、货物、服务项下四级类别专业，通过增加申报专业数量、

合理放宽申报条件、向上合并专业、共享京津及周边省份专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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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方式增加专家数量，确保各专业人数 2023 年 9 月 10 日前不

低于 50 人； 2023 年 12 月底前不低于 200 人。（责任部门：省

政务服务办等评标专家认证管理办公室成员单位；完成时限：

2023 年 9 月 10 日前、2023 年 12 月底前）

（四）强化评标专家考核评价管理。修订全省统一评标专

家库及评标专家管理办法，规范专家的入库、抽取、评审、退

出程序，实行动态管理，对不合格的专家及时予以清退。（责

任部门：省政务服务办等评标专家认证管理办公室成员单位；

完成时限：2023 年 8 月 31 日前）出台《评标专家不良行为记录

和考评办法》，采取“一标一评”方式对专家违反评标纪律、

打分畸高畸低等行为予以评价，评价结果纳入专家考核及动态

管理范围。（责任部门：省政务服务办等评标专家认证管理办

公室成员单位；完成时限：2023 年 9 月 10 日前）

（五）强化评标专家个人信息管理。出台《评标专家库及

评标专家信息保密管理办法》，加强信息保密。（责任部门：

省政务服务办等评标专家认证管理办公室成员单位；完成时限：

2023 年 10 月 10 日前）定期对评标专家库系统运行保密情况实

施评估核查，出具评估报告；评标专家的学习和培训活动一律

改为线上进行；完善全省统一评标专家库专家抽取系统，防范

专家信息提前泄露风险。（责任部门：省政务服务办等评标专

家认证管理办公室成员单位；完成时限：持续推进）研究专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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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审环节保密措施，实施隐身、面部遮挡、变声等方式不显示

专家识别信息，化解 “熟人圈子”、“围猎专家”等风险。（责

任部门：省政务服务办；各市、县行政审批局，雄安新区公共

服务局；完成时限：2023 年 10 月 10 日前）

（六）规范评标委员会的组建管理。建立“最少招标人代

表”参与评标制度，在全省范围内推行，招标人要选派或者委

派责任心强、熟悉业务、公道正派的 1 名工作人员作为招标人

代表参加评标，并遵守利益冲突回避原则。（责任部门：省政

务服务办、省招标投标行政监督部门；完成时限：2023 年 8 月

31 日前）

（七）强化交易市场监管。持续开展清除全省工程建设招

标投标领域隐性门槛专项整治行动，清理排他性、歧视性条款，

清除隐性壁垒、地方保护，打消民营企业顾虑，激发民营经济

信心。（责任部门：省政务服务办、省招标投标行政监督部门；

各市、县行政审批局，雄安新区公共服务局；各市、县招标投

标行政监督部门；完成时限：持续推进）完善全省统一的电子

交易监管系统，并在全省范围内推广应用，实现对招标投标全

过程动态实时监管。（责任部门：省政务服务办、省招标投标

行政监督部门；完成时限：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）规范市场主

体招标投标行为，联合开展打击招标投标领域围标串标、规避

招标专项整治行动，对发现的问题线索移交招标投标行政监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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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处理，营造公开公平公正的招标投标市场环境。（责任部

门：省政务服务办、省招标投标行政监督部门；各市、县行政

审批局，雄安新区公共服务局；各市、县招标投标行政监督部

门；完成时限：2023 年 11 月 30 日前）建立禁止参与招标投标

活动“黑名单”制度，针对违法违规、违约失信等分类研究制

定禁止性、限制性措施，对存在拖欠农民工工资等情形的投标

人及下属二、三级子公司实行一票否决，不得参与依法必须招

标项目的招标投标。（责任部门：省政务服务办、省招标投标

行政监督部门；完成时限：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）

（八）强化第三方交易系统监管。开展第三方交易系统应

用情况调研，对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，准确把握政策定位，出

台《公共资源交易第三方交易系统管理办法》，对发现存在信

息泄露等问题的第三方交易系统在全省各级公共资源交易平台

禁止使用；修订第三方交易系统接入及数据交换实施标准，规

范第三方交易系统的接入和运行管理；应用区块链等技术加强

对第三方交易系统后台数据库、网络安全及运行情况的动态监

管，防控信息泄露和数据篡改风险。（责任部门：省政务服务

办、省招标投标行政监督部门；完成时限：2023 年 12 月 31 日

前）

（九）加强宣传推广。总结“双盲”改革的成功经验和典

型做法，举一反三，持续提升“双盲”评审质量。加大宣传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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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力度，以公平竞争的招标投标市场环境提振民营企业信心、

促进民营经济发展，助力营造走在全国最前列的营商环境。（责

任部门：省政务服务办、省招标投标行政监督部门；完成时限：

持续推进）

（十）持续探索创新。在推行“双盲”评审改革基础上，

积极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沟通汇报，争取政策支持，推动“双

盲”评审进一步深化。（责任部门：省政务服务办、省招标投

标行政监督部门；石家庄市行政审批局、招标投标行政监督部

门；完成时限：持续推进）

三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。提高政治站位，确保省委决策部署

不折不扣落实到实处。建立工作台账，逐条明确工作举措、责

任单位及完成时限，按时保质保量完成工作任务。

（二）强化沟通协调。成立“双盲”工作专班，强化统筹

协调，及时总结推广典型经验做法，解决难点和问题，高质量

推动各项措施落地见效。

（三）强化督导考核。会同省招标投标行政监督部门对各

地落实“双盲”评审情况加强调研指导，对发现典型问题及时

督促整改；加强检查评估，开展明查暗访，对落实不利的，予

以通报批评。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，将“双盲”评审落实情况

列入全年优化营商环境（招标投标）评价指标体系，确保任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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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地落实。

河北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综合处 2023 年 8月 16 日印发


